




汕头市梅溪桥闸船闸通航建筑物

运行方案（公示版）

一、基本情况

（一）地理位置

梅溪桥闸位于韩江西溪支流梅溪河上，梅溪船闸位于梅

溪桥闸左岸。

（二）船闸概况

梅溪桥闸船闸为单线船闸，闸室尺度为：120×23×1.9

米（长×宽×门槛水深）。上引航道长 10 米，下引航道长 10

米。

二、运行方案

汕头市梅溪桥闸船闸运行工作由汕头市梅溪桥闸水利

管理处负责。

（一）通航水位

表 1 船闸通航水位（韩基）

运行情况 上游（米） 下游（米）

梅溪桥闸船闸

设计最高通航水位 4.80 3.60

设计最低通航水位 3.60 1.20

检修水位 - -

（二）通航代表船型标准



表 2 船闸通航代表船型标准

船闸名称
船闸

级别

通航代表

船型

通航代表船型主尺度（米）

梅溪桥闸

船闸

Ⅴ
300t级铁

壳船船

42.0×7.2×1.2（设计船型）

（三）运行时间

梅溪桥闸船闸日运行时间 6 小时，每天 8:30-11:30、14：

30-17：30。如确有必要可根据船舶实际过闸需求延长运行

时间。

（四）船闸养护停航时间安排

表 3 船闸养护停航时间安排

船闸名称 项目 时间 备注

梅溪桥闸船

闸

专项修理 20天 每年 11月

大修 50 天
每 8-10 年一次，根据实际运

营情 况制定方案上报

原则上船闸修理时间不得超过上表时间安排。船闸修理

期间应优化船闸修理方案，尽量缩短停航时间，减小对通航

的影响。

三、运行原则

（一）“高效原则”：即尽量减少船舶待闸时间，按船闸

和船舶尺寸，充分利用闸室面积，优化船舶排挡编组集泊，

提高待闸船舶过闸效率，提升船闸服务水平。

（二）“安全性原则”：即船闸必须以安全通航及设备安



全运行为前提。

（三）“环保原则”：在船闸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原则上

应满闸调度。待闸船舶未满 1 闸的，船舶等候过闸时间最长

不超过 24 小时，等候过闸时间以第 1 艘船舶等候时间算起，

达到节省用水，降低能耗。

（四）“合理原则”：按照船闸船舶报到的先后顺序、船

舶情况（排号、吃水、尺寸）和船闸运行情况，合理分配过

闸。

（五）重点船舶优先安排顺序如下:

1.特殊任务的船舶，包括军事运输、抢险救灾等船舶。

2.航道、海事、渔政等部门船舶及其他执行公务的船舶。

3.使用 LNG 清洁能源的运输船舶优先过闸，安排专闸

通过。

4.客运船舶及重点集运物资的船舶。

5.载运鲜活易腐货物的船舶。

6.载运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船舶安排专闸通过，不得

与客船在同一闸室通过。

7.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确定的其他优先过闸的船舶。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船舶过闸:

1.船体受损，设备故障等影响船闸运行安全的。

2.船舶尺度不符合船闸运行标准的。

3.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过闸规定，不服从船闸管



理及扰乱过闸秩序的。

4.主管部门规定禁止船舶过闸的其他情形。

四、船舶申报

（一）申报方式

船舶申报过闸方式为人工现场申报和电话申报。

1.人工申报方式：船舶驶船到船闸锚地，由船员上岸到

船闸值班室办理过闸手续，工作人员将船舶过闸的信息进行

登记。

2.首次过闸的船舶，只能通过人工申报的方式申请过

闸。首次过闸是指船舶未在船闸过闸信息登记过的船舶。

3.非首次过闸；船舶过闸可采用人工申报或电话申报的

方式。

4.行政执法船优先安排过闸，不须申报。

（二）申报内容

1.过闸申报。船员需持船舶有关证件（船舶登记证书、

船舶营业运输证、船舶签证簿、货物运输单据）填写以下信

息：船舶基本信息：船名、船籍港、船舶所有人、联系方式、

船舶检验证书及编号、船舶国籍证书初次登记号、船舶检验

日期、船舶制造厂、航区、船舶类型、主机功率、单船设计

航速、总吨、净吨、最大排水量、满载排水量、参考载货量、

乘客定额、单船最大尺度（部长、部宽、船舶水面以上最大

高度、最大吃水）等。



2.本航次信息：货种、实际载（客）货量、船舶实际吃

水、过闸方式（上行或下行）。

（三）工作人员检查、确认登记

船舶采用人工申报或电话申报方式过闸的，工作人员应

栓查申报信息与过闸船舶是否相符，及时反馈船舶，确认无

误后登记过闸。

1.检查方式：现场检查船舶申报信息是否相符，必要时

可由船闸工作人员登船现场复核。

2.检查内容：需检查船舶是否已到达锚地，检查申报信

息是否填写齐全，检查船舶的实际经起、载货是否符合过闸

条件等。

五、运行管理

（一）根据排档计划落实船舶过闸，如船舶实际进闸情

况与排档计划不符的，对排档计划进行调整。

（二）船闸运行管理股应严格执行调度计划，如遇有大

风、大雾、暴雨、洪水及其他恶劣气象条件或者设备出现故

障等特殊情况，根据现场情况调整调度计划，并及时通知过

闸船舶。

（三）过闸船舶应服从指挥，在锚地候闸，收到过闸指

令后按序进闸，严禁抢档追越和齐头并进，跨闸室及出闸时

必须在发出通航信号(绿灯或口令)后才能跨闸或出闸，在未

发出信号前(红灯或口令)严禁越界限标行驶。



六、其他

（一）梅溪桥闸船闸联系方式

报闸电话：0754——88339144

（二）本运行方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三）运行咨询和监督

运行单位工作部门及联系方式：汕头市梅溪桥闸水利管

理处，电话：0754——88330850。




